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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解读

为加强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范渡运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破解当前渡运管理中的突出难题，结合肇庆市渡运实际需求，我市已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正式出台《肇庆市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现将《规定》

核心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肇庆市河网密布、水系发达，渡口渡船作为群众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是保障基

层民生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随着我市水上交通流量增加、渡运环境不断变化，原有

管理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安全管理需求，存在部分渡口安全设施不完善、

渡船维护不到位、责任体系不清晰等问题，给渡运安全带来潜在风险。

二、制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三）《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四）《广东省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办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三、目标任务

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根本目的，全面压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责任，健

全权责明晰、监管严密、运营规范、应急高效的安全管理制度体系，有效防范化解渡

运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渡运秩序与水域安全，为全市水上

交通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四、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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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确管理职责，构建“多方协同”责任体系。

《规定》立足肇庆实际，围绕渡口渡船安全管理形成全维度系统规范，明晰市、

县、镇（街）、村（居）四级属地责任与交通、海事等核心部门监管职责，将应急、

水文等多部门纳入责任体系，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对撤渡后渡船的跟踪管理责任，破解

“责任虚化、监管缺位”难题。

（二）优化渡口管理，筑牢全链条安全防线。

《规定》细化渡口渡船日常监管，明确渡口设撤审批流程与设施维护要求，严格

规范渡口审批流程，县级人民政府审批时需充分考虑安全因素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鼓励渡船加装智能设备、统一标识及夜航亮化，强调渡口水域禁止性作业要求，鼓励

渡口实行公司化经营。

（三）强化渡船管理，保障“航行过程”安全可控。

渡船是渡运安全的核心载体，《规定》明确渡船需取得船舶检验证书、船舶登记

证书等相关资质，需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按期申请检验以确保适航状态，按规定配备

消防救生设备并放置在易取位置且明确标识，同时要求渡船在核定的渡运水域和路线

内航行。

（四）严格人员管控，提升全环节安全能力。

《规定》明确了人员资质和培训要求，规范人员管理相关要求，明确船员安全培

训时长，禁止船员航行时违规使用电子设备，要求乘客渡运全程穿戴救生衣，同时制

定车辆过渡相关标准。

（五）完善应急处置，强化“风险应对”保障能力。

《规定》进一步健全应急管理与特殊场景管控机制，明确应急预案制定主体与演

练要求，按渡运量划定演练频次，建立水文气象灾害预报预警联动机制，针对渡运高

峰时段要求各方提前疏导、合理调度运力。

五、利企惠民措施

《规定》通过强化财政经费保障、落实义渡与半义渡公益支持减轻群众渡运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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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渡口审批流程、鼓励公司化规范运营提升企业办事效率、降低经营成本。配齐安

全设施、严格救生防护与现场秩序管理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建立气象水文预警联

动、及时发布停航信息，让群众出行更便捷、更安心，实现安全保障与便民惠企有机

统一。

六、专业术语诠释

（一）渡口，是指不持有港口经营许可证，在江河、湖泊、水库等内河水域设在

两岸专供渡船渡运人员、车辆、货物的场所和设施，包括渡运所需的码头、水域及为

渡运服务的其他设施。

（二）渡船，是指往返于渡口之间，按照核定的航线渡运乘客、车辆和货物的船

舶。

（三）义渡，是指不收取乘客费用，免费提供渡运服务的渡口渡船。

（四）半义渡，是指收取乘客部分费用，但渡运收入低于渡运成本的渡口渡船。

（五）渡口水域，是指渡口上下游各 150 米之间的水域。

（六）渡口运营人，是指负责渡口营运和安全管理的经营人或者管理人。

（七）一般等级以上的险情或者水上交通事故，其认定标准依据《水上交通事故

统计办法》确定。

七、主要亮点

（一）科学评估渡运航线安全，强化渡运底线保障。

《规定》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在职责范围内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开展渡运航线安全条

件评估。立足于渡运公益属性与安全发展需求，按照科学评估、动态管控、分类施策

的原则，组织开展渡运航线安全条件评估，确保航线安全条件始终符合群众安全出行

需求，切实筑牢渡运安全基础防线。

（二）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对撤渡后的渡船实施跟踪管理职责。

撤渡后的渡船若管理不善，易成为“三无”船舶，引发安全隐患甚至非法营运问

题。《规定》明确县级人民政府在职责范围内对撤渡后的渡船实施跟踪管理，推动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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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营人依法办理船舶注销登记或实施拆解，依法处置撤渡后渡船从事非法运输经营

活动等行为。这一规定从源头堵住了撤渡渡船的安全漏洞，强化了渡运管理的闭环，

为规范渡运市场秩序、消除潜在安全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强化夜航管理，精准管控渡船风险。

在我市渡口渡船夜航管理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在地市级渡口渡船管理规定层

面，提出渡口运营人应当“依法加强夜航管理，规范渡船航行行为”，有针对性地采

取保障措施以管控风险。该表述是对肇庆市渡口渡船实践管理经验的总结，具有较强

的现实指导意义与实践应用价值。

八、新旧政策差异

本《规定》属于新出台政策。


